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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三聚环保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会议 

审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深圳

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

指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要求和规定，我们作为北京

三聚环保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独立董事，基于独立、客

观、公正的判断立场就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会议审议的相关议案，发表

独立意见如下： 

一、关于聘任公司副总经理的事项 

我们在充分了解高志强先生、余冬明先生的教育背景、职业经历和专业素养

等综合情况的基础上，对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会议审议的关于聘任公司

副总经理的相关事项予以独立、客观、公正的判断，发表如下意见： 

1、本次事项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

指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程序合法有效； 

2、高志强先生、余冬明先生在任职资格方面拥有其履行职责所具备的能力

和条件，能够胜任所聘岗位的职责要求，未发现有《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

《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第3.2.3条以及其他规范性文件

或《公司章程》等规定的不得担任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之情形，其提名和聘任

程序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和《公

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3、本次聘任高志强先生、余冬明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的事项，不存在损害

公司及其他股东利益的情况。 

4、同意聘任高志强先生、余冬明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任期至第四届董事

会届满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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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关于公司及子公司房屋租赁暨关联交易的事项 

（一）公司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 

本次公司、全资子公司北京三聚绿能科技有限公司及全资子公司北京三聚能

源有限公司与公司控股股东北京海淀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分别签署《房屋租赁合

同》，构成的关联交易事项遵循了公开、公平的原则，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

司章程》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特别是非关联股东和中小股东利

益的情形。 

我们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会议审议；同时，关联

董事应履行回避表决程序。 

（二）公司独立董事独立意见 

1、公司于2020年1月17日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及子公司房屋租赁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公司董事会在审议此项关联

交易时，关联董事实行回避原则，其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我们认

为：公司董事会在召集、召开及表决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

规定，决策程序合法有效。 

2、公司与关联方发生的交易是按照公平、合理、公允的原则进行的，不存

在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的利益的情形。 

因此，同意上述关联交易，并同意将相关议案提交至公司2020年第一次临时

股东大会审议。 

三、关于2020年预计向关联方支付担保费暨关联交易的事项 

（一）公司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 

公司向北京市海淀区国有资产投资经营有限公司、北京海国鑫泰投资控股中

心支付担保费构成的关联交易事项遵循了公开、公平的原则，符合相关法律法规

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担保费的年利率为0.5%，符合公司的根本利益，不存在损害

本公司和全体股东，特别是非关联股东和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我们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会议审议；同时，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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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应履行回避表决程序。 

（二）公司独立董事独立意见 

1、公司于2020年1月17日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2020年预计向关联方支付担保费暨关联交易的事项》，公司董事会在审议

此项关联交易时，关联董事实行回避原则，其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我们认为：公司董事会在召集、召开及表决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

程》的规定，决策程序合法有效。 

2、公司与关联方发生的交易是按照公平、合理、公允的原则进行的，不存

在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的利益的情形。 

因此，同意上述关联交易，并同意将相关议案提交至公司2020年第一次临时

股东大会审议。 

四、关于非独立董事辞职及补选非独立董事的事项 

经审查公司董事会提供的非独立董事候选人高志强先生的相关资料，未发现

其有《公司法》规定不得担任董事的情况，以及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

并且禁入尚未解除的情形，董事的任职资格不违背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

的禁止性规定。公司董事会对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审议、表决等程序符合《公司

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我们一致同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

的提名，同意将该议案提交至公司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五、关于公司与珠海巨涛海洋石油服务有限公司为蓬莱巨涛海洋工程重工

有限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提供担保的事项 

本次公司与公司控股子公司巨涛海洋石油服务有限公司（目前公司通过全资

子公司三聚环保（香港）有限公司持有其39.26%股权，以下简称“巨涛海洋”）之

全资子公司珠海巨涛海洋石油服务有限公司为巨涛海洋之全资子公司蓬莱巨涛

海洋工程重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蓬莱巨涛”）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提供担

保，主要是为满足其经营需要。蓬莱巨涛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公司对其有控制权，

财务风险处于公司可控制范围内，上述担保事项不会影响公司利益。目前，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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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制定了严格的对外担保审批权限和程序，能有效防范对外担保风险。同时，公

司本次担保事项的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符合子公司生产及经营活

动的实际情况，符合公司整体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行为。 

因此，同意上述担保事项，并同意将相关议案提交至公司2020年第一次临时

股东大会审议。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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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为《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会议审议相

关事项的独立意见》之签字页） 

 

 

 

独立董事： 

 

 

韩小京             申宝剑    

 

 

杨文彪             谭向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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